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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治療師進入學校服務的法源依據是我國的特殊教育法。特教法自民國 73 年

頒布迄今，歷經數次修訂，其中民國 86 年的特教法在順應歐美特殊教育理念與趨勢

下，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對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有長遠和實質的影響，也奠定了專業

團隊在特殊教育中的角色（蔡昆瀛，張芳慈，2010）。民國 86 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

第五、 十二、 十五、 十七、 二十二條，都有提及相關專業團隊的概念，其中二十

二條： 「 身心障礙教育之診斷與教學工作、 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為原則， 結合

衛生醫療、教育、 社會福利、 就業服務等專業， 共同提供課業學習、 生活、 就

業轉銜等協助」，明確列出身心障礙教育之診斷與教學工作、 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

為原則。而在後續的「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設置實施辦

法」，對於專業人員的遴用聘任辦法、專業人員之界定、 任用與職責、專業團隊的設

置與合作方式等，都有宣示性的原則說明。隨著國際對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觀念的改

變，我國特教相關法規也與時俱進，讓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的運作有更明確的法源

基礎及遵循原則。語言治療師與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臨床心理師、諮商

心理師、聽力師、社會工作師及職業輔導、定向行動等專業人員同列在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人員中。 

在此政策規範下，全國各縣市身心障礙學生的鑑定、安置、診斷與教學工作都須

以專業團隊方式進行。但目前各縣市執行的狀況有很大差異，主要在於各地方政府的

財政分配以及專業人力的資源不同。以筆者目前服務的新北市為例，雖與台北市及基

隆市僅一線之隔，但在專團的執行及運作上就頗為不同。目前新北市是全國唯一有跟

專業學會（「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及「台灣聽力語言學會」）簽約合作的縣市，應該也

是服務量最大的縣市，其中學會在派案、督導、訓練、聯繫、溝通上扮演重要角色。 

以下分享語言治療師在新北市特教相關專業團隊的運作情形。 

►一、專團派案流程及服務模式 

新北市的派案流程，先由學校提出有需求的學生向教育局申請，教育局會根據通

報網上的資料決定是否核給時數。在每學期開學前，局端會將通過審核的學生名單及

時數給學會，由學會負責媒合語言治療師，並上特教通報網進行派案。負責承接的治

療師會與學校聯繫，依據時數排定入校的日期及時段。申請語言治療服務的學生不一

定都有鑑定為語言障礙的身分，也包括學習障礙、情緒障礙、腦性麻痺、自閉症、聽

力障礙等等，也有不具特教身分的疑似生。只要老師在教學上需要語言治療師的協

助，都可提出申請，主要為在校生，也有在家教育的學生。這些年隨著學校及教育局

對於語言治療的認識，以及語言治療師人力的增加，核給的時數也逐年上升，111 學

年起，包含學前及國教階段，每學期核給語言治療的時數超過 8000 小時，但因為學

生人數眾多，每位學生一學期平均只有 1.0-1.7 小時（國教階段約 1.0-1.2 小時；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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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4-1.7 小時）。 

在如此有限的時數下，教育局希望服務模式以間接、諮詢為主，學校老師扮演專

團運作的主責角色。局端為了讓老師能擔任此角色，會行文學校可以派代課老師，好

讓學生的個管老師及班級老師可以出席專團課程，有些學校也會邀請家長一同出席。

但家長出席的狀況並不踴躍，視學校的風氣及家長的參與度而定。服務模式有入班、

抽離、個別、團體。治療師的職責及服務內容含：1. 評估、訓練、諮詢、輔具設計選

用或協助轉介等；2. 參與特殊教育學生 IEP 之擬定、執行及檢討追蹤，並視需要參

與相關必要會議；3.與學校教師（含普通教育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巡迴輔導教師）、

家長及其他相關人員合作執行專業服務；4. 按時上特教通報網填寫服務紀錄。至於

採用哪一種方式，應由學校特教團隊與專業人員共同議定。目前學前比國教階段有較

高比例採入班方式，但整體而言，仍以抽離佔大多數。每次服務時應安排共同提問、

討論、示範及檢討上次建議執行成果。為了檢視成效，學校應於學生 IEP 檢討會議討

論專業服務成效，以為教育目標設定及服務提供依據；也會在每學期末於特教通報網

上填報專業服務績效評核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服務實施計畫，2021）。 

►二、學校專團語言治療師之資格及人力狀況 

學校系統語言治療師最基本的資格為有語言治療師證書，至於具有執照及加入

公會，目前雖未強制執行，但學會一直有努力朝此方向邁進，目前有將近八成的治療

師有進行職登。因為新北市是由教育局與學會簽約合作，教育局授權學會進行督導及

審核治療師資格，算是學會的專案，因此要求新北市專團的語言治療師必須加入聽語

學會。另外也規定須完成 54 小時職前訓練。雖名為「職前」訓練，但並未強制要求

在職前即具備完訓資格，但要在參與服務後兩年內取得認證資格。此外，教育局也要

求治療師每年上 6 小時特教相關專業課程。學會會針對語言治療師在學校服務時常

遇到的問題，每學期辦理 6 小時研習課程，以提升治療師於學校服務時的專業知能，

這部分教育局會給予經費補助，同時監督辦理情形。另外也有督導制度，對於雙方合

作不順暢或被學校負評的治療師，教育局與學會督導會一同前往學校了解、進行溝

通，幫助團隊成員建立更好的合作模式。但如果了解後是治療師的專業或服務態度問

題，除了更換治療師，學會也會縮減該治療師接案的時數，情形嚴重者，則不予聘任。  

目前新北市專團的語言治療師超過 65 位，都是兼任。過去教育局曾經招聘專任

語言治療師，但因為待遇、工作型態等總總因素，懸缺至今，近幾年也未再出缺甄聘

專職語言治療師。雖是兼任，但教育局及學校每學期會與治療師簽訂契約書，並幫治

療師投保勞保。 

特教專團的經費來源是由教育部補助款及教育局自編預算補助各校辦理。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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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鐘點費為 1000 元，又因新北市幅員廣大，對於符合偏遠地區之學校，鐘點費為 1100

元，外加交通補助 300 元/趟次。 

►三、執行的困難及因應之道 

關於執行成效，筆者並未進行嚴謹的調查研究，僅就服務的經驗及所見進行分

享。經過多年的合作，透過不斷的磨合、討論、溝通，專團的合作模式較之剛開始實

施時已有長足的進步，學校與治療師對於專團的概念越來越清楚，團隊成員合作的模

式也越趨成熟，學校、家長及治療師也較能看到專團合作對特殊學生的幫助與價值。

不論是在 IEP 的制定與執行、幫助老師、家長了解學生在溝通、學習、生活適應、同

儕相處、情緒管控等困難的問題所在，也能透過示範教學及提供策略，共同為學生提

供友善、有利的學習及成長環境。在學校也常會發現有些學童需要醫療介入，透過提

供轉介資源，讓學童能適時接受醫療處置，如隱性腭裂、聽障、喉部構造問題、說話

流暢度問題、語言學習困難、注意力缺失等等。好的合作關係以及看到孩子的進步，

是對專業團隊成員最大的鼓舞，也會讓團隊成員願意持續努力，建立更好的團隊關

係，這也促使學校願意提出申請，以及有更多治療師願意投入專團服務。但不諱言，

各校執行的成效仍有很大落差。 

時數不足是大家普遍覺得的困難所在，不只是學校老師，治療師端也覺得有相當

難度。在有限的時間中，要能有效率地進入評估及諮詢，非常需要教師及治療師的專

業知能以及雙方的合作默契，這都需要長久的經驗累積、互相信任及尊重。老師或個

管老師要能明確掌握學童學習的困難、具體提問，治療師要在有限的時間內，精準評

估造成學童溝通或學習問題的癥結所在，並提供適當的建議，課後教師也能確實執

行，並於下次服務時提出進一步討論。以上是最理想的狀況，這樣的狀態在新北市學

校有逐漸增加，但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以下分享常遇到的困難，以及目前努力改善

的方法： 

1. 教師與治療師對專團服務的共識不一：這影響很多層面，包括服務模式、排課，

課程進行的互動等。有些教師認為時數有限，要讓其發會最大效用就是讓學生多

上治療課，因此會安排團課，讓學生一學期可以符合教育局的規定接受二次（甚

至以上）的服務，或是縮短每次服務的時間為 20-30 分鐘。但如果團課的學生未

適當安排（如將構音異常與 ADHD 安排上團課），或是在短時間要同時對家長及

老師進行諮詢，這都使得課程更不易進行。有些老師的觀念仍傾向期待直接服

務，治療師詢問學生在校的學習及上課情況，老師會認為是閒聊，而認為要充分

利用有限的時間就是治療師趕快上課。這些觀念都使得服務執行不易。學會不斷

鼓勵治療師與學校溝通合適的排課方式，若溝通不佳，學會督導會與教育局承辦

一同前往了解、溝通，找出最佳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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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療師的專業：治療師將醫院模式帶入學校專團服務，也是常被討論的。治療師

在學習及實習過程中，幾乎不會觸及學校專團的服務模式，因此剛開始接觸總需

要一段時間的適應及磨合。新北市對於新加入團隊的治療師，小組長會特別關

照，而學會在每學期兩次的研習及行政會議中，會盡量規劃學校專團治療師所需

的課程，也會在行政會議中討論大家的服務狀況。對於適應上有困難的治療師，

會安排督導，提供所需資源以及分享可以運作的方式。在專團的聯繫群組中，也

可以提出服務上遇到的問題，大家互相分享經驗，共同努力提升專團語言治療師

的專業知能。 

3. 治療師均為兼職，流動量大：在新北市也會遇到這個問題，但這幾年，隨著案量

穩定、薪資給付較為準時、畢業生增加等等因素，也讓投入的人力增多。雖非教

育局聘的專任，但其中有多位治療師幾乎是全時間服務學校專團，這些治療師也

是我們團隊中的穩定力量。因為每位治療師能投入的時間不一，因此並未有服務

時數上限的規定。但如果在服務品質及上傳服務紀錄方面未能達到要求，則會縮

減其服務時數。 

新北市的專團服務因為有與學會合作，教育局與學會有溝通窗口，透過每學期教

育局與學會的聯繫檢討會議、督導制度、研習課程的規劃等，不斷磨合、溝通、調整，

持續凝聚雙方共識，學校與治療師的服務滿意度也有逐漸提升。當然還有許多需要努

力的，但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學校相關專業團隊的運作會越來越越好，越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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